
 

 

急迫性修繕申請書 

本人(所有權人)           所持有之住宅(桃園市          

區                  )之屋齡已逾 10年(建

築完成日期：        年  月  日)，因房

屋：                    ，影響生活品質，因「住宅補

貼」之申辦期需至 7月~8月，故請貴府依「住宅補貼」－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問與答第 11點規定「民眾因急迫性

需修繕住宅者，因本部住宅補貼尚未開始受理申請，致無

法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則可經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個案事實認定確有修繕急迫性，由民眾先行

向金融機構申請一般修繕住宅貸款，嗣後倘申請住宅補貼

並經審查合格，則可持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至金融

機構轉換為修繕住宅貸款優惠利率。」 

此致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檢附資料如下： 

1.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如非申請人本人，請攜帶申請人及代理

人的身分證印章) 

2. 戶口名簿影本 

3. 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4. 檢附整棟門面的牌號碼(門牌號碼須很清楚)及修繕標的的

現況照(如天花板破損的照片、管線不通的積水照…等，如

有兩項要修繕的，就要一一檢附其修繕照片。) 



 

 

申請人(需為房屋所有權人)：      (請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號碼：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代理人：                        (請簽名或蓋章) 

代理人身分證號碼： 

代理人聯絡電話： 

代理人通訊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可修繕之項目 

1. 屋頂防水、排水及隔熱。 

2. 外牆防水及面材整修。 

3. 衛生設備。 

4. 一般照明設備。 

5. 無障礙設施設備。 

6. 分間牆、天花板及地板整修。(不得擅改格局，影響建築結構安全) 

7. 給水、排水管線。 

8. 電器管線 

9. 燃氣設備之供氣、排煙管線。 

10. 空氣調節及通風設備之風管、風口及電器管線 

上述修繕項目不含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及約定公用部分

且申請修繕之設備設施項目不得影響建築物結構安全，或違反建築

法、消防法等公共安全關規定。 

 

 



 

 

 


